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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的企业（以下简称车辆生产企业）及其生产的在境内使用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以下简称车辆产品）。
二、审批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 第412号）附件第4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条、第一百零三条；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72号）；
4.《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50号）；
5.《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2017年1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9号公布，根据2020年7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4号公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
6.《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第1号）。
三、受理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
四、决定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五、申请条件
（一）申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
2.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完成投资项目手续并建设完成；
3.有与从事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场所、资金和人员等；
4.有与从事生产活动相适应的产品设计开发能力、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等；
5.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申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及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
2.申请人是已取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的汽车生产企业，或者是已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完成投资项目手续的新建汽车生产企业。
汽车生产企业跨产品类别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完成投资项目手续。
3.具备生产新能源汽车产品所必需的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售后服务及产品安全保障能力。
4.符合相同类别的常规汽车生产企业准入管理规定。
（三）申请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
2.生产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能够满足安全、环保、节能、防盗等技术标准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发布的安全技术条件；
3.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申请准入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2.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专项检验项目及依据标准，以及相同类别的常规汽车产品相关标准。
3.经国家认定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4.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定的安全技术条件。
六、申请材料
（一）申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申请书（示范文本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制作并公布，详见《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
2.根据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办理完成投资项目手续的文件；
3.加盖企业公章的企业章程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依法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承诺书。
（二）申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审查的文件。
2.《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3.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根据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办理投资项目手续的文件。中外合资企业还应当提交中外股东持股比例证明。
（三）申请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及类别、特点、技术功能等情况说明；
2.道路机动车辆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包括表征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基本特征的参数，与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安全、环保、节能、防盗性能相关的参数和图片等；
3.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检验资料，包括检验项目统计表、样车情况说明、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等（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零部件检验报告可以由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替代）；
4.合法使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商标的说明材料（仅在首次申请包含该商标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时提供）、道路机动车辆产品依法进行环保信息公开情况等其他资料。
（四）申请新能源汽车产品准入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新能源汽车产品主要技术参数表。
2.检测机构出具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检测报告。
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五）已获准入许可的企业，申请变更备案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企业名称、注册地址、注册商标、股权结构的，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1）变更情形的说明；
（2）变更前后加盖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材料；
（3）涉及办理投资项目手续的还应当提交相关的投资项目文件。
2.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变更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技术参数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及道路机动车辆同一型号命名等技术规范要求，并提交以下资料：
（1）申请变更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型号、名称、类别；
（2）变更的原因及内容；
（3）符合安全、环保、节能、防盗等相关技术标准、技术条件的声明；
（4）相关检验项目统计表、检验报告等。
3.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变更生产地址的，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1）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申请书（示范文本详见《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
（2）根据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办理完成投资项目手续的文件；
（3）加盖企业公章的企业章程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依法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承诺书。
七、申请接收
（一）企业准入申请材料提交网址：http://www.miit.gov.cn/；
（二）产品准入申请材料提交网址：http://www.miit.gov.cn/。
八、办理流程
（一）申请程序
1.企业准入许可（包括变更事项）申请
申请人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http://www.miit.gov.cn/）政务服务行政许可业务受理系统在线申报，提交符合上述规定的材料。
2.产品准入许可（包括变更扩展事项）申请
申请人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http://www.miit.gov.cn/）政务服务行政许可业务受理系统在线申报，提交符合上述规定的相关材料。
（二）受理审查程序
1.企业准入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收到企业准入申请材料后进行形式审查。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在收到项目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不予受理的，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受理后，通过委托技术服务机构组织专家对申请企业进行技术审查。根据技术审查结果、公示反馈意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作出是否同意企业准入的决定。
2.产品准入许可
产品准入许可申请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http://www.miit.gov.cn/）政务服务行政许可业务受理系统在线申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对产品的标准法规符合性进行技术审查，通过部门户网站公示申请准入的车辆新产品相关信息。根据技术服务机构的产品技术审查结果、公示反馈意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作出是否同意产品准入的决定。
九、审查方式
审查方式包括资料审查和现场审查。
十、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技术审查、复核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期限内，但应将所需时间告知申请人。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准入许可费用。
十二、行政相对权利义务
行政相对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十三、审批结果
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十四、结果送达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http://www.miit.gov.cn）公开。
十五、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
北京西长安街13号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十六、咨询途径
企业准入：010-6820 0253    产品准入：010-5912 5723
十七、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12381；
[bookmark: _GoBack]网上监督投诉地址：部长信箱（http://bzxx.miit.gov.cn/bzxx/appellate/main）
十八、附录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培训资料（http://www.miit-eidc.org.cn/art/2023/12/21/art_2021_10252.html）
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培训资料（http://www.miit-eidc.org.cn/art/2023/12/21/art_2021_10253.html）
十九、附件
1.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工作流程
2.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技术审查要点
3.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技术审查要点
4.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检验检测项目清单
5.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检验检测机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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